附件2
湖北省抗癌协会分支机构2025年度考评材料
（答辩版）
专委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填  表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自  评  分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主 委 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填写说明：
1、 请以文字或少量图片简要说明每一项考核指标完成情况，支持材料用（见附件**）标明，已经报送过的材料注明“已报送”，勿重复提交；无内容则填“无”
2、 支持材料按考核大类建7个文件夹（以大类命名），每个文件夹内材料按考核指标对应命名为附件1.1，1.2……，2.1,2.2……（无相关内容直接忽略，勿附空文件夹）
3、 每次活动图片精选3-8张，请尽量收集原片
4、 每个大类内各项指标得分相加得出该大类得分，7个大类得分相加，得出最终自评分（总分160）
5、 所有材料请打包发送至协会邮箱：guanhj3@163.com
6、 报送截止日期：2025年12月24日

一、组织管理（17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有固定的联络人员，并积极保持联络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积极发展新会员和学生会员（50人）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定期召开常委会和委员会，及时报送会议纪要（附图片） （3分）             自评：       分

4.按时换届，及时报送换届请示材料及换届完成情况（4分）自评：      分

5.按时参加协会组织的常务理事会和理事会议，按要求进行工作汇报 （3分）
自评：       分

6.按时报送年度总结、活动计划和各类统计报表 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
二、学术继教（34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以专委会名义申报国家级或省级继教项目（1分/项）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举办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项目（4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举办本专委会学术年会（如属国家级继教项目不重复加分）或省级继教项目（4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4.在本年度湖北省肿瘤学术大会上开设分会场（4分）自评：    分

5.开展下基层规范化巡讲、技术培训等活动 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6.按要求在活动后一周内报送会议培训总结资料、会议报道材料（4分）       自评：       分

7.为本年度CCHIO大会组织投稿10余篇，参会代表3人 (4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8.委员在CCHIO大会作主旨报告、分会场发言（3分）或担任主持/讨论嘉宾（1分/人）(4分)自评：       分

9.委员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IF5以上SCI论文(3分) 自评：       分

10.会议经费收支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法规和协会财务管理办法执行（2分）     自评：       分


三、国际交流（7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 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（2分），并在国际大会上发言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以专委会名义开展国际合作项目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委员在国际组织任职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四、科普活动（17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举办2.4世界癌症日主题活动（4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举办4.15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科普活动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开展其它科普活动及媒体访谈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4.编印肿瘤科普宣传资料或手册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5.发动委员单位(非主委挂靠单位）组织科普活动（1分/家）（3分）            自评：       分


五、信息宣传（15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按要求报送专委会网站信息(专委会介绍、主委介绍、委员名单），并及时更新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每季度为本会网站组织1-2篇原创科普文章（1分/篇）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及时向网站报送发布各类活动宣传稿（1分/篇）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4.在各级各类媒体中的宣传报道 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
六、拓展创新活动（10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编写本专业年度进展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2.承接政府项目或社会职能,为党和政府建言献策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社团活动创新事项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
七、奖励项（60分）自评小计：       分
1.承办国际性学术会议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[bookmark: _GoBack]2.承办中国抗癌协会各专委会年会或国内品牌学术大会（800人以上）（3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3.以专委会名义举办3次以上学术活动（非挂靠活动）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4.委员获得国家级人才称号（长江学者/杰青优青/国家百千万人才等），以及其他各类以专委会名义获得的国家或省市级奖项（国家级3分/项，省市级2分/项）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5.委员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省市级以上科技奖励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6.推荐中国抗癌协会科技奖5分/项，获二等奖8分/项，获一等奖10分/项（10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7. 中国肿瘤青年科学家奖/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推荐3分/人，选中5分/人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8.2025年参与CACA指南更新、编写（2分/位）（10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9.2025年CACA指南认证专家（2分/位）（10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10.组织开展CACA指南巡讲、推广工作（5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 
11.Holistic Integrative Oncology 英文期刊投稿、推荐中青年审稿专家及外籍编委情况（3分）  自评：       分

12.完成交办任务及时，工作支持配合特别突出（每年选出3个专委会给予加分）（2分）自评：       分

